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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朝环审〔2026〕8号

关于朝阳海里水务有限公司危险废物
贮存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朝阳海里水务有限公司：
你公司报送的《朝阳海里水务有限公司危险废物贮存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及有关规定，依据评估意见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1、 朝阳海里水务有限公司危险废物贮存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，建设地点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长宝营乡海里营子村。项目拟新建危险废物贮存点，贮存朝阳海里水务有限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。本项目总投资5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5万元，占总投资100%。
项目在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，对环境影响较小，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,同意你公司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列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及污染防治措施进行建设。
二、项目危废贮存点重点做好防渗工作；运营期的废活性炭和废矿物油等危险废物贮存应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要求，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三、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。建立运营期维护保养定期检测制度，防范事故环境风险；完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备案工作。
四、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，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项目建成后，应按照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和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及时履行排污许可相关手续。
你公司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经验收合格，方可投入使用；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投入使用。
五、本批复仅限于《报告表》确定的建设内容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，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六、请朝阳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对本项目进行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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